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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伍、從政治方面論考試權獨立 

　　「中立」意指不偏不倚，公共客觀。國家文官所考慮的乃是國家利益，

因此，其行政的推動，是不考慮一黨一派之政策。民主國家，政權會發生

輪替，政策也會有改變。但國家行政不能空轉，有其一致性與一貫性，其

關鍵就在文官之行政，能夠客觀、公正及中立。如此，才能維持國家的穩

定，不會因為執政權的更替，造成混亂及不穩，以致國家、政府的統治或

治理，發生危機。

　　永業文官不涉入政治黨派之爭，行政不受執政權輪替的影響，已為

現代民主國家共守之原則。但是，文官之「中立」究為行政中立或政治中立

則屢有爭議。尤其，民主政治尚未十分成熟與健全的國家，公務人員常受

政治黨派之影響，不能嚴守中立，因此，常受到反對黨的批評與指摘。

　　以我國為例，由於過去國民黨長期執政，國家又處於戒嚴及動員戡

亂的非常時期，公務人員被視為是國民黨的「鐵票」，每每在選舉時，成

為投票部隊及輔選機器。而公務人員在所屬機構中，也不避諱地進行政黨

活動，所謂的「中立」，宛如天方夜譚。但是，在解嚴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之後，永業文官的中立問題，甚至於對政務官的中立要求，都成為各方

關切的焦點，而有關的研究也受到重視，並且積極地在進行。民國八十一

年十月考試院正式成立「考銓制度研究發展小組」，即以「公務人員行政中

立規範之研究」為專題，進行探討，研究成果並出版成書，書名即為「公

務人員行政中立規範之研究」(考試院考銓研究發展小組銓敘分組編印，

1993)，該書界定「行政中立」之四點意義如下：(頁 8-9)

(一)公務人員在職期間應盡忠職守，盡心盡力，推動由政府所制定的政策，

造福社會大眾。

(二)公務人員在處理公務上，其立場應超然、客觀、公正，一視同仁，既無

偏愛也無偏惡。

(三)公務人員在執法或執行政務官的政策上，應採取同一標準，公平對待

任何個人、團體或黨派，既不徇私，也無輕重之別。

(四)公務人員在日常活動中不介入地方派系或政治紛爭，只盡心盡力為國

為民服務，即本著公務人員擁有的專門知識、技能與經驗，於政務人員擬

訂政策時，提出有關資料幫助政務主管作決定；依本身專業意見執行政

務，並建議因應新發問題的政策；復就主管的專門業務，隨時注意民意



動向，而作適時適當回應。

不過，考試院八十一年「考銓制度研究小組」雖對行政中立做出界定，但

所列舉各國(英、美、法、德、日)的規範，實則為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之

限制，後者一般認為係政治中立的範圍。因此，當時的研究並未對「行政

中立」或「政治中立」做出區別。

　　但儘管如此，考試院企圖將公務人員行政或政治中立法規化的努力

從未稍止，銓敘部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函送考試院「公務人員行

政中立法草案」，而考試院則於同年十二月三十日送請立法院審議，希望

能完成立法程序。

　　由於考試院所送草案仍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為法規範之名稱，

以致在行政中立及政治中立的名詞及內涵上，可能引起的爭議則無法避免

果然，立法院對於考試院所送之法案草案，一直未完成審查，反而在八

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一讀通過「政治中立法」草案。依立院之審查法案情形

「政治中立法」及「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二草案，勢必併案審查。但其中

所牽涉之問題應不止適用對象而已，也關連到對考試權獨立運作的基本

認知，值得更進一步分析。

首先，考試院仍使用行政中立乙詞，可以從時任當時銓敘部長關中的一

段話，了解其源由：

　　西方學者使用「行政中立」(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一詞時，雖未對該

詞做出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明確定義，但若從西方學者闡述行政中

立的理念，以及我國學者對該名詞的認知來看；大體而言，行政中立之

「行政」是指政府文官體系中的行政人員；而「中立」是指對政黨政治運作

採取中立的立場。因此，固然有若干學者從反對威爾遜(Woodrow Wilson)

政治與行政分立之主張為立論點，而認為中、高層級的行政人員不可避免

地會涉入政治，故無所謂「行政中立」之情事可言；並認為無論從規範面

或經驗面來觀察，行政與政治分離的二分法學說，皆是與現實不符而非

妥當的。但是，如果我們對行政中立一詞的理解，是從文官體系中行政人

員應有立場及態度為出發點，而不計較於政治與行政是否可以分離，則

不論是「行政分立」、「文官政治中立」所指的應該都是相同的概念與理念。

(關中，1995年，頁 2-3)

　　由關中的論述可知，考試院所送之草案是著眼在文官在處理公務上

應有的立場及態度，換句話說考試權獨立運作下，政府機關之公務人員

為使得考銓業務得以「獨立運作」，「中立」是應有的立場及態度，這是從

考試權獨立運作的理念下，一路推演後必然的邏輯。所以，考試院「行政

中立法」草案第二條明定：「本法所稱公務人員，係指法定機關依法任用、

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及公立學校依法任用之職員。」又第十七條也規定：

「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一、公立各級學校校長及社會教育機構專業

人員。二、公營事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人員。三、各機關及公立



學校依法聘用、僱用人員。」

　　此即從考試權獨立運作下其管轄之對象而言，自然會將軍方相關人員

政務官等排除在外。而參考「政治中立法」草案第二條規定：

　　「本法適用對象如下：

1.下列所定各機關之人員：

(1) 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國家安全會議所屬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之政務官。

(2) 省(市)政府之一級政風、警政、人事機關首長。

2.前款第一目所定以外之其他政務官。

3.其他人員：

(1) 法定機關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公務人員及公立學校職員。

(2) 現役軍官及其他政戰人員。

(3) 公立學校校長及國民教育學校之教師。

(4) 公營事業機關相當經理或處長級以上職務，或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

策責任之人員。

(5) 各機關及公立學校依法令聘用、僱用之人員。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款所稱政務官，係指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

例第二條所定之人員。

　　其他法令對於司法、軍職、警察、情報、安全、政風、人事人員政治中立

規範，如有較嚴格之限制規定者，從其規定。」

　　從兩個不同版本的條文來看，「行政中立」是指為使考試權能夠獨立

運作，文官之中立，乃為必須之前提與要件；而「政治中立」則係對一些

特定人員，當然也包含文官，其政治活動的規範，兩者之立法意旨，以

及對於公權力運作，還有從憲政制度運作及功能的角度來看，都有明顯

之差異。

　　從考試權獨立的觀點來看，自是應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立法

為優先且必須。

　　此外，所以在「行政中立」或「政治中立」名稱或名詞使用上爭論不休

除了前述行政與政治是否能二分的疑義外，最主要的是政府官吏中有政

務官與事務官的區分。政務官是因政治而任命，其去留由其政黨是否執政

而決定，並為政策成敗負責任。事務官即為永業文官，是經政府考試及格

而任命，以考績制為考核、陞遷……的標準，後者之行政中立或政治中立

有其必須性。但政務官的政治性如何使其維持政治中立，似屬不可能。就

我國而言，政務官每每在競選時從事助選之行為，而政務官也常因參選，

引起眾多爭議，對其政治活動之規範，似亦應與事務官有所不同。

　　考試院對政務人員的政治活動之規範，是以「政務人員法」為單獨立

法的工作，在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四日於考試院第九屆第一五五次會議



通過後，於八十九年一月十二日函送立院加以審議。

　　從「政務人員法」草案第二條之規定，其適用對象如下：

(一)依憲法規定由總統任命之人員。

(二)依憲法規定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或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人員。

(三)依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人員。

(四)特任、特派之人員。

(五)其他依法律規定之中央或省(市)政府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職務之

人員。

　　而「政務人員法」草案，對政務人員之行為規範，當在第十條的利益

迴避，第十一條規定「不得動用行政資源，從事助選、輔選，或要求他人

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第十二條是對政黨活動的基本限制：「憲

法或法律規定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務人員，於任職

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或為公職候選人助選或輔選。」以及第十五條有

關政務人員需為政策錯誤負起政治責任的規定。

　　由上述討論可見，考試院對於政務人員的規範，是從其政治性來考

量，除了對於其基本政治活動有所規定外，採取較寬鬆的態度，此與對

於事務官的嚴格要求自不相同。

　　對於一般公務人員參加政治活動限制的嚴格性，從「公務人員行政中

立法」草案的相關條文可以看出：

第七條：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權使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第八條：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

第九條：公務人員不得為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要求、期約或

收受金錢、物品或其他利益之捐助。

第十條：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

選人，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

一、主持集會，發起遊行及連署活動。

二、在辦公場所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或其他宣傳品。

三、在大眾傳播媒體具名廣告。

四、其他經考試院以命令禁止之行為。

　　因此，從「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

條等條文來看，立法意旨在嚴格要求公務人員儘量少涉入政治性活動，

從考試權獨立運作來看，均為合理及必須的考量。此即是說，為維持考試

權之獨立性，為考試院所統轄管理的公務人員即事務官，自應立法限制

其政治活動，以維持其中立性。但於政務官之考慮則不同，政務官因其政

治性之任命，與政黨同進退，不允許其從事政治活動似不合理，故立法

限制其利用政治之資源即可，而不應禁止其政治活動。因此，從考試權之

獨立性質來看，公務人員行政之中立的法規範，應該與政務人員政治活



動限制之法規範，分開立法。

　　當然，考試院的領導階層中，有特任官，也有政務官，為使考試權

能獨立運作，考試院院長、副院長，以及考試委員，甚至於屬於政務官的

考選、銓敘兩部部長、政務次長，以及保訓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

自應有更嚴格的政治活動的限制，以保證其中立性。

　　不過，「政務人員法」和「行政中立法」能否及時完成立法，無人能予

樂觀期待。為使考試院能獨立於政治紛爭之外，似應比照監察院所訂定

「自律規範」，訂定考試院政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規範辦法，現試擬如後

　　「考試院政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規範辦法」(草案)

第一條　　為維護考試權之獨立，規範考試院政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考試院政務人員包括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秘書

長、銓敘部長、考選部長、考選銓敘二部政務次長、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委員。

第三條　　考試院政務人員於任職期間不得參與左列活動：

一、擔任政黨職務。

二、為政黨宣傳其政治主張。

三、協助政黨吸收黨員。

四、為政黨或候選人籌募經費。

五、為法定選舉之候選人助選、輔選。

六、為候選人擔任與選舉有關之各項職務或接受其名銜。

七、發起或連署與選舉有關或為達競選目的之聲明或其他文宣。

八、對於非公辦而與選舉有關之各項政治活動，如候選人募款餐會、政見

發表會、成立競選總部、分部、服務處站、成立後援會等之參加或致送花藍

匾額、中堂及其他禮物。

九、其他有關黨派之政治性活動。

第四條　　考試院政務人員登記為法定選舉之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

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

第五條　　考試委員任職期間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行

業務。

第六條　　考試委員違反本辦法或有其他違法失職情事者，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應提報本院院會決議為適當處置。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為配合本研究，前已提及，筆者特地執行了「考試權獨立行使之調查

研究」，在有關「政治中立」的問項上，其統計結果如下：

第一，在考試院院長及副院長涉入政治活動範圍的問題選擇上，有

35.3﹪的受測者贊成考試院院長及副院長「不得擔任黨職，停止政黨活



動」，但贊成「完全退出政黨」者仍佔 23.7﹪。
第二，在考試委員涉入政治活動範圍的問題選擇上，認為考試委員應該

「完全退出政黨」者佔 20.7%，「不得擔任黨職停止政黨活動」者佔 34.3%。

至於考、銓兩部部長與政務次長部分，則贊同「完全退出政黨」者佔

17.3%，而主張「不得擔任黨職停止政黨活動」者佔 31%。

　　為了考試權能夠獨立運作，考試院之特任官及政務官在參與政治活

動上，應有更嚴格之規範，因此，從前述問調結果來看，考試院院長、副

院長及考試委員，甚至於考、銓兩部部長，似都以「完全退出政黨」為宜。

由於民主國家參加或退出政黨，乃是個人的政治自由，因此，考試院相

關之決策首長，未來如果不再擔任職務，自可重返自己所認同的政黨。

　　最後，考試院所以被質疑是否能夠真正獨立運作，不受政治力的干

涉，有人認為主因之一乃是考試委員在過去威權時代，每有淪為酬庸過

氣政客，或拉攏不同立場之特定政治人物的現象。事實雖未必如此，但為

使考試權獨立不受政治力之干擾，對於考試委員之任命，仍宜採嚴苛之

標準。

　　依考試院組織法第四條之規定：「考試委員應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曾任考試委員聲譽卓著者。二、曾任典試委員長而富有貢獻者。三、曾

任大學教授十年以上，聲譽卓著，有專門著作者。四、高等考試及格二十

年以上，曾任簡任職滿十年，並達最高級，成績卓著，而有專門著作者。

五、學識豐富，有特殊著作或發明，或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越者。」平心

而論，欲擔任考試委員其資格之要求不可謂不高，而現今之考試委員也

確為各方碩彥。但較易為人詬病政治力有可能介入的縫隙，乃是組織法第

四條第五款之規定，此即「學識豐富，有特殊著作或發明，或富有政治經

驗，聲譽卓越者。」與其他四款規定之資格相比，較為含混且標準不易確

定，似可考慮主動修法，將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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